附件7

中介机构诚信承诺书
青岛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：
1.经自查，我单位符合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》中规定的中介机构条件，提供给企业用于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的资质证明材料准确、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、完整，本机构愿为此承担有关法律责任。
2.在工作中，我单位将认真执行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和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》各项规定，对出具的研发费用专项报告、高新技术产品(服务)收入专项报告负责。
3.我单位知晓，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和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》规定，对工作中出现严重失误或弄虚作假等行为的中介机构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可在“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”上进行公告，自公告之日起3年内不得参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相关工作。

4.若违反本承诺，以及违反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相关要求和纪律，主动接受处理，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。

中介机构法定代表人/执行事务合伙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
中介机构名称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